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住宿生延長晚自修申請書

敝子弟□高中部□國中部   年    班         為貴校住宿生，擬申請延長晚自修時間至    時    分止，願遵守學校規定作息，請予核准。此 致

導      師：

宿舍輔導員：

住管處主任：

學  生：            簽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  長：             簽章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
雲林縣私立揚子高中住宿生延長晚自修管理辦法

一、主旨：為使住宿生發揮自治精神，有效充分時間準備學業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本校高中部及國三住宿生均可申請，凡因故被取消資格者，學期內不得再提出申請。

三、申請辦法：採每學期申請（分別於寒、暑假課業輔導期間），逕向住管處提出申請。

四、延長時間：自21時30分至22時30分止（高二、三、國三）或22時（高一）。

五、自修地點：為考量整體秩序，由住管處視申請人數，採統一管理方式，研擬自修地點。

六、一般規定：

（一）應按時到指定地點自修，延長晚自修完畢應依照規劃路線，保持靜肅回寢室按時就寢，不得影響其他住宿生睡眠品質。

（二）延長晚自修期間嚴禁講話、走動、喧嘩、飲食及其他不當（或違規）行為。

（三）如因個人或其他因素需延長自修時間、提前結束或無法參加延長晚自修者，應先行向宿舍輔導員報備核可後始行。
（四）延長晚自修期間必須保持自修地點整潔，離開前先將個人環境清理及桌椅歸定位後始可離開。
（五）月考（或教務處公布考試）前當週全校住宿生自動延長晚自修一小時。

（六）凡違反上開任一項規定，宿舍輔導員對初犯者先予以規勸輔導，如累犯者得取消延長晚自修資格併檢討適處。
